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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张新锐

“我们是计件生产，按劳取
酬。在这里干活时间上比较自
由，每天想干多长时间自己掌
握。厂里这样安排是为了方便工
人照顾地里的农活，车间里的工
活不耽误家里的农活。”12月 9
日，在召陵区青年镇砖桥村的星
罗之光公司车间，正在检测LED
灯带产品的村民谢卫红说。

砖桥村有 30 多户贫困户，
村里为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脱贫增
收，争取到我市星罗之光科技有
限公司在村里投资建厂，生产节
日用灯具。

“公司在村里设厂后，通过
两种途径实现产业帮扶。行动方
便的贫困群众，公司在同等条件
下优先聘用；行动不方便的贫困
群众，与镇政府签订用工协议
后，由村主要帮扶干部领取物料
后送到家中，他们在家里加工产
品，实现足不出户就可以务工赚
钱。”砖桥村驻村第一书记陶冶
介绍说。

星罗之光公司目前在砖桥
村已建成全自动焊线生产线 11
条，手工焊线生产线 1 条，点
胶生产线 3条。

“生产线全部投产后，车间
内需用工 200名，车间外家庭用
工 1000多人，将来还会扩大到
2000多人。”该厂负责人黎俊伟
说，在车间上班的人员按件计
酬，时间上自由掌握，可以随
时回去做家里的农活。家庭用
工这部分人员，每天想挣多少
钱也是自己说了算，反正也是
按件计酬。

“这不仅能解决砖桥村32户
贫困户中有劳动能力的人的就业
问题，还能带动周边村落的村民
及贫困群众就近就业。”黎俊伟
说。

“公司承诺给所有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并
充分考虑了村民的实际情况，制
定了人性化的薪酬和工时制度，
有效助力了贫困群众增收、政府
扶贫增效、产业带动增色。”陶
冶说。

家门口打工 顾家又挣钱 □本报记者 王 辉

“感谢法官，感谢俺村
的民调员。” 12 月 9 日上
午，在召陵区人民法院门
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姬
石镇肖王村的闫记华脸上露
出笑容，困扰他七年多的难
题，此刻终于化解。

事情要从2012年7月份
说起。同村的闫某某、王某
某领了一个施工班，来到姬
石镇范寨村的张某某家盖
房，喊闫记华一起去。8月
29 日，在施工过程中，由
于三脚架断裂，闫记华从上
面摔了下来。

“当时下半身就没了知
觉，送到医院经过救治，高
位截瘫，只能依靠轮椅活
动。”回忆起事发一幕，闫
记华十分难过，后来经司法
鉴定伤情为二级伤残。由于
承担不起高额的治疗费用，
闫记华无奈出院回家。

闫记华是家里的顶梁
柱，他出事后，也不能出去
打工了，家里陷入困境。他
几次找到闫某某、王某某和
张某某协商赔偿的事，张某
某和他达成协议，赔付给他
5万元。但和闫某某、王某
某没有达成赔偿协议。

2014 年，他将两人告
上法庭。后经召陵区人民法

院审理，闫记华系受雇于闫
某某和王某某，他在施工中
受伤，闫某某和王某某作为
雇主，应承担一定的民事责
任，法院判决闫某某和王某
某分别赔偿闫记华15万元。

判决生效后，闫某某和
王某某一直没有执行赔偿费
用，由于两家也是农民家
庭，也不富裕，想赔偿却有
心无力。对此，召陵区人民
法院的执行人员多次到两个
当事人家走访，一遍遍地做
工作。两个当事人心里也觉
得愧疚，采取一些方式想弥
补，闫某某在农忙时节，去
帮助闫记华家干活；王某某
在过年时，也会拎着礼物去
看望闫记华。但关于赔偿
问题，一直没得到解决。

今年 10 月份，肖王村
的民调员胡荣华听说了此
事，她人头熟，心肠热，愿
意介入调解此事。

“ 大 家 都 是 在 一 个 村
里，低头不见抬头见，冤家
宜解不宜结。”胡荣华找到
两个当事人，摆事实，讲道
理，讲人情，最后三方都做
出了让步。闫记华同意在赔
偿费上让步，闫某某一次性
赔偿他6万元，王某某一次
性赔偿他5万元。

12月9日上午，闫记华
来到法院申请结案。

多年执行难 今朝终化解

谢卫红在车间检测产品谢卫红在车间检测产品。。


